
证券代码：600330�������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0-015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10

年

4

月

23

日， 本公司接到第二大股东浙江天力工贸有限公司 （持有本公司

47,468,175

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8.06%

，以下简称

"

天力工贸

"

）通知，该公司将其持有的天通股份

1900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3.23%

）质押给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上述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质押后，天力工贸共持有公司股份

47,468,175

股，其中

3060

万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公司

总股本的

5.20%

。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Ｏ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853���������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临 2010-012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出售黑龙江省道

S204

伊嘉公路汤旺河至嘉荫段公路（以下简称汤嘉公路）收费经营

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董事会审议和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汤嘉项目贷款主体变更正在办理中。

·本次交易尚需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评估报告。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与黑龙江省交通厅、伊春市政府于

2009

年

8

月

17

日签署了《黑龙江省道

S204

伊嘉公路汤

旺河至嘉荫段公路收费经营权回购协议书（意向性）》，

2010

年

4

月

20

日，三方签订正式回购协议，约

定黑龙江省交通厅以汤嘉公路审计后竣工决算总投资额

51,305.65

万元为回购价格回购汤嘉公路收费

经营权。

本次出售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

交易实施尚需要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交易尚需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评估报告。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伊春市政府签订的《省道伊嘉公路（

S204

）汤旺河至嘉荫段项目投资建设协议书》，汤

嘉公路改扩建项目由本公司负责投资，项目的性质为建设、运营、转让为一体的

BOT

项目。

2003

年省发

改委以黑计建字【

2003

】

1084

号文件批复总概算为

54,335.64

万元，项目建设总里程

119.934

公里，其中

主线里程为

96.212

公里（设计等级为二级公路），支线里程为

23.722

公里（设计等级为三级公路）。项目

于

2004

年

10

月

25

日开工建设，

2006

年

10

月

1

日交工通车。

协议约定黑龙江省交通厅以汤嘉公路审计后竣工决算总投资额

51,305.65

万元为回购价格回购汤

嘉公路收费经营权。 回购价格中，中央车购税专项资金

16,900

万元、伊春市政府补贴

1,600.2

万元以及

3,105.45

万元资金已由黑龙江省交通厅支付给我公司，剩余的汤嘉项目在国家开发银行的项目贷款为

29,700

万元，贷款主体将由汤嘉项目变更为黑龙江省交通厅，该事项已由国家开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

将材料报送总行，近期将办理完毕。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从无形资产转入其他应收款核算的汤嘉

BOT

工程项目账面余额为

59,162.53

万元，其中包含：

(1)

审计后竣工决算总投资

51,305.65

万元；

(2)

黑龙江省交通厅承诺承担的公

司贷款主体未变更期间发生的贷款利息

1,915.16

万元；

(3)

伊春市政府作为存量资产投入的旧路

5,

941.72

万元。

59,162.53

万元账面余额的解决情况：总投资

51,305.65

万元依上所述已得到解决；

1,915.16

万元贷

款利息已由省交通厅承担，并以资金方式偿还给本公司；

5,941.72

万元存量资产来源为：

2003

年我公司

与伊春市政府签订了《省道伊嘉公路（

S204

）汤旺河至嘉荫段项目投资建设协议书》，

2003

年

10

月伊春

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出具了 《

<

关于对伊嘉公路汤旺河至嘉荫段公路存量资产出具授权转让证明的

函

>

的批复》，同意在运营期内将修建新路需利用的旧路及部分地方道路的所有权转让给我公司，旧路

的评估金额为

5,941.72

万元。 目前汤嘉公路已竣工通车，并且已就汤嘉公路的收费权与黑龙江省交通

厅签订了回购协议，伊春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对收回我公司汤嘉公路旧路存量资产所有权一事正在

审批中，近期有望得到批复。 待取得批复文件后，汤嘉公路存量资产事宜将处理完毕。

交易标的：汤嘉公路收费经营权

交易标的类别：无形资产

三、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该项资产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

四、出售资产的目的

（一）根据国家取消二级公路收费的规定，黑龙江省交通厅决定回购汤嘉公路。

（二）由于汤嘉项目是伊嘉公路嘉荫县境内一段，纳入黑龙江省交通厅鹤伊公路管理处收费，更加

便于统一管理。

（三）受地方经济发展缓慢影响，该项目收费收入一般，偿还银行贷款本息存在一定困难，公司应很

好把握此次黑龙江省交通厅回购契机，回避未来经营风险。

五、出售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1

、此次回购，可以盘活公司资产，增强资金的流动性。

2

、此次回购，对公司损益不构成影响，但存量资产被收回后公司净资产会相应减少。

六、备查文件目录

《黑龙江省道

S204

伊嘉公路汤旺河至嘉荫段公路收费经营权回购协议书（意向性）》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00853�����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临 2010-013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控股股东黑龙江省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4

月将其持有本公司的

4700

万

股股权质押给交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营业部，为本公司贷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因上述贷款目前已经

清偿，

2010

年

4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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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0��������证券简称：绿大地 公告编号：2010－020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23

日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已于

2010

年

4

月

18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应到董

事

7

名，实到董事

6

名，董事钟佳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到会，委托董事胡虹女士代为表决。会议由何学葵

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已经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为规范公司运作，根据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规定，本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成员，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构成如下：

1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董事何学葵，委员：独立董事谭焕珠、独立董事郑亚光、董事胡虹、董事钟佳富。

2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独立董事黄文锋，委员：独立董事郑亚光、独立董事谭焕珠。

3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独立董事郑亚光，委员：独立董事周观亮、独立董事谭焕珠、董事何学葵、董事胡虹。

4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独立董事谭焕珠，委员：独立董事郑亚光、董事何学葵。

上述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已由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经广泛征求意见，公司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提名，董事会审议通过，选举何学葵女士为公司董事长，主持董事会工作，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为正常开展公司业务，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聘任徐云葵女士为公司总经

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已经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为正常开展公司业务，组建新一届经

营班子，经公司提名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审议通过，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情况如下：

1

、聘任王光中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作为公司常务副总，负责协助总经理处理公司的日常事务，任期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2

、聘任陈德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公司绿化工程业务的开展，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3

、聘任蒋凯西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负责公司的财务工作，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4

、因个人健康原因，公司董事会不再聘任唐林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副总经理，公司董事会感谢

唐林明先生任职期间对公司所做的贡献，为保证股权事务及信息披露工作的顺利开展

,

由公司董事长何学

葵女士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到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为止。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为加强内部审计和监督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

关规定，聘任李鹏先生为公司内审负责人，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及公司的实际工作需要，

聘任孙阳泽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件：

何学葵简历

:

何学葵，女，

1969

年

10

月出生，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

1990

年

8

月至

1993

年

7

月在云南省科委民

办科技机构管理委员会路达公司任会计；

1993

年

8

月至

1995

年

3

月在云南省卫生厅升龙公司任业务经

理；

1995

年

5

月至

1996

年

6

月在云南河口永安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长；

1996

年

6

月至

2001

年

3

月在

河口花卉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河口绿大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1

年

3

月至今，任本

公司董事长。

何学葵女士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票

43,257,985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徐云葵简历：

徐云葵，女，

1969

年

2

月出生，本科，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1990

年

8

月至

2002

年

1

月在昆明市燃料公

司任会计、主管会计；

2002

年至今就职于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任公司行政总监、董事会

秘书，副总经理，总经理。

徐云葵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王光中简历：

王光中，男，

1954

年

7

月生，大学文化。

1970

年

9

月至

1983

年

5

月就职于云南化工机械厂，

1983

年

5

月至

1992

年

11

月就职于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

1992

年

11

月至

2001

年

9

月曾任昆明市外经委机关党委

副书记，

2001

年

10

月至

2004

年

6

月曾任昆明市外经局机关党委书记，

2004

年

6

月起在昆明市商务局工

作，先后任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

2010

年

2

月退休。

2010

年

3

月进入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常务副总经理。

王光中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也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德生简历：

陈德生，男，

1968

年

8

月出生，硕士，林业高级工程师。

1991

年

8

月至

1993

年

9

月在临沧市林业局种

苗站工作，

1993

年

10

月至

1996

年

9

月任临沧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负责人，

1996

年

10

月至

1998

年

11

月任云县头道水乡任副乡长，

1998

年

12

月至

2005

年

2

月，任临沧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站长，

2005

年

3

月至

2007

年

4

月先后任公司生产部副总监、总监，

2007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陈德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蒋凯西简历：

蒋凯西先生，男，

1957

年

10

月出生，大学本科。

1985

年至

1987

年在贵州财经学院任讲师；

1987

年至

1996

年在云南省审计厅任科长；

1996

年至

1998

年任云南天元国际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998

年

至

1999

年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MBA

班进修；

1999

年至

2001

年

3

月在云南河口绿大地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任副总经理；

2001

年

3

月至

2010

年

4

月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蒋凯西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2,498,214

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李鹏简历：

李鹏，男，

1971

年

2

月生，大学学历，

1989

年

10

月至

1996

年

12

月就职于成都发动机公司；

1997

年

10

月至

2002

年

9

月任深圳东煜鞋业有限公司会计主管；

2002

年

10

月至

2005

年

6

月任深圳聚友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2005

年

7

月至

2007

年

4

月任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2007

年

5

月至

2009

年

10

月任深圳聚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家具采供部经理；

2009

年

11

月至今在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工作。

李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也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孙阳泽简历

孙阳泽，男，

1976

年

11

月生，本科学历，会计师，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2001

年起在昆明云内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工作，

2007

年

12

月至今，在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2009

年

4

月起，担任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孙阳泽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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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23

日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已于

2010

年

3

月

18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 会议由刘玉红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

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召集人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已经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为保证监事会工作的正常开展，经监

事会通过，选举刘玉红女士为公司监事会召集人，主持监事会工作。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刘玉红简历：

刘玉红：女，

1971

年

5

月出生，大学本科。

1992

年至今，曾任职于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国际业务

部、营业部、公司业务部，现任职于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公司业务部。

2008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会召集人。 刘玉红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也未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2200����证券简称：绿大地 公告编号：2010－019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3

月

30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4

月

23

日上午

10

：

00

。

3

、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浦路

6

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5

、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6

、主持人：董事长何学葵女士。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9

名，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3,745,

05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55.43%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四、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何学葵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754,17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7.62%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反对

1,990,88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8%

。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754,17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7.62%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反对

1,990,88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8%

。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754,17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7.62%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反对

1,990,88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8%

。

（四）审议通过《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

81,754,17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7.62%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反对

1,990,88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8%

。

（五）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及选举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何学葵女士、胡虹女士、钟佳富先生、谭焕珠先生、郑亚光先生、周观亮先

生、黄文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其中谭焕珠先生、郑亚光先生、周观亮先生、黄文锋先生

4

人为

独立董事，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5.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何学葵：同意

74,999,397

票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89.56%

；

5.2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胡虹：同意

101,236,371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20.89%

；

5.3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钟佳富：同意

74,999,397

票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89.56%

；

5.4

独立董事候选人谭焕珠：同意

85,735,935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2.38%

；

5.5

独立董事候选人郑亚光：同意

83,745,055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5.6

独立董事候选人周观亮：同意

83,745,055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5.7

独立董事候选人黄文锋：同意

81,754,173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7.62%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及选举监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刘玉红女士、石廷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经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王晓东先生组成第四届监事会，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具体表决

结果如下：

6.1

监事候选人刘玉红： 同意

83,745,055

票，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6.2

监事候选人石廷富： 同意

83,745,055

票，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四川天澄门律师事务所徐平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绿大地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有关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四川天澄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件一、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简介：

何学葵：女，

1969

年

10

月出生，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

1990

年

8

月至

1993

年

7

月在云南省科委民办

科技机构管理委员会路达公司任会计；

1993

年

8

月至

1995

年

3

月在云南省卫生厅升龙公司任业务经理；

1995

年

5

月至

1996

年

6

月在云南河口永安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长；

1996

年

6

月至

2001

年

3

月在河口花

卉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河口绿大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5

年

7

月至

2006

年

11

月、

2008

年

10

月至

2009

年

9

月兼任公司总经理；

2001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何学葵女士系公司实际控

制人，持有公司股票

43,257,985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胡虹：女，

1959

年

8

月出生，硕士，研究员。

1982

年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工作至今。 其

中

1990

年至

1991

年在法国国家科学中心工作进修植物分子生物学；

1995

年在中国科技大学获硕士学

位，并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

1999

年受聘为研究员。 现任中国科

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园党支部书记。

2001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截止到

2010

年

2

月

26

日，中国

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持有本公司

8,745,65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79%

。胡虹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钟佳富：男，

1965

年

6

月出生，硕士。 曾任中国建设银行北海分行信托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北京东

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广西国力投资担保公司总经理。

2005

年至今任北京德长固

废科技产业公司副董事长，

2006

年至今任深圳市殷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总经理，

2007

年

5

月

至今先后任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

2007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未持有

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郑亚光：男，

1971

年

8

月出生，博士、副教授。

1996

年

7

月至

1999

年

3

月在财政部驻四川省财政监察

专员办事处任职，

1999

年

3

月至今在西南财经大学任教，现任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财务系副主任、副教

授、硕士生导师。

2009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

形。

谭焕珠：男，

1969

年

3

月出生，硕士。

1991

年

7

月至

1997

年

4

月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

1997

年

5

月至

1999

年

8

月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

1999

年

9

月至

2001

年

12

月任天同证券投资银

行部副总经理；

2002

年

1

月至

2002

年

6

月在北京国方律师事务所工作；

2002

年

7

月至

2003

年

7

月任东

吴证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

2003

年

8

月至

2007

年

1

月任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四川

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东施可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07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周观亮：男，

1941

年

3

月出生，副教授。

1964

年

9

月至

1971

年

1

月任教于重庆供销学校；

1971

年

1

月

至

1985

年

1

月任重庆财贸学校教研室主任、 教务主任；

1985

年

1

月至

2001

年

3

月任重庆商学院党委委

员、教务处处长、成教院院长；现任重庆工商大学老教授协会秘书长、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2009

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黄文锋

:

男，中共党员，

1965

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会计学博士（博士后），注册会计师。

1994

年

-2003

年，广东金融学院教学和科研，

2003

年至今，在暨南大学任教，任暨南大学核心竞争力研究所所长，广东省

财政学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优秀教师，岳阳兴长独立董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附件二、第四届监事会成员的简介

刘玉红：女，

1971

年

5

月出生，大学本科。

1992

年至今，曾任职于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国际业务部、

营业部、公司业务部，现任职于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公司业务部。

2008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召集

人。 刘玉红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最近五年亦未在其他机

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石廷富：男，

1965

年

9

月出生，大学本科。

1986

年

7

月至

1993

年

2

月在国营红光电子管厂财务处工

作，

1993

年

3

月至

2002

年

3

月任红光集团第三产业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助理、 财务经理，

2002

年

5

月至今

任四川万佳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

2003

年

3

月至今任四川万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

2005

年

12

月至今四川上善实业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

2007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石廷富先生与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代码：002019�����股票简称：鑫富药业 公告编号：2010-018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

、本次提交审议的《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需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含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4

月

23

日上午

9:00

，会期半天。

2

、召开地点：浙江杭州临安锦城街道公司综合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过鑫富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9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93,550,588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44%

。

公司部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93,550,58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93,550,58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93,550,58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93,550,58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3,550,58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93,550,58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3,550,58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3,550,58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3,550,58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五、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沈田丰律师、吕卿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 0 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097����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2010-013

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09 年年度报告网上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五）下午

15

：

00-

17

：

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09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

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公司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何清华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邓国旗

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陈欠根先生，独立董事王义高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000576��股票简称：广东甘化 公告编号：2010-06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因本公司

2007

年和

2008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结果显示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中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已于

2009

年

4

月

21

日开始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已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200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916,796.86

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12,873,115.14

元。

根据上述审计结果及《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

出了撤销对公司股票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本公司股票能否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尚需深

圳证券交易所核准。有关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批准的情况公司将及时予以公告，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O 一 O 年四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601398��������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2010-�13 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任职资格获银监会核准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近日收到《中国银监会关于王丽丽任职资格的批复》（银监复〔

2010

〕

167

号）。根据有关规定，中国银监会已核准王丽丽女士任本行执行董事的任职资格。王丽丽女士的董事任期自

2010

年

4

月

21

日开始计算。

王丽丽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件：

王丽丽女士简历

王丽丽，女，中国国籍，

1951

年

4

月出生。

自

2005

年

10

月起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

2000

年

11

月加入中国工商银行并任副行长，曾任中国银

行信贷管理部总经理、风险管理部总经理、中国银行行长助理等职，并曾任中国银行（加拿大）董事长、香港盐业银行董

事长。目前还担任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代表、亚太经合组织妇女领导人组织成员、国际掉期与衍生交易协

会董事会成员、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工商银行（伦敦）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国债协会副会长、香港商品交易所非执行董事等职。

王丽丽女士毕业于南开大学，后获得英国伯明翰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证券代码：６００２９１ 证券简称：西水股份 编号：临２０１０－００４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发出，会议于

４

月

２２

日以传真形式召开。 会议应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表决董事

９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公司董事表决，全票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领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出资

５．６２

亿元收购惠州荣通实业有限公司和北京四海华澳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领锐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计

１８．６２２％

的股权。

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股权收购有关内容详见本公司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股权的公告》（临

２０１０－

００５

号）。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２９１ 证券简称：西水股份 编号：临２０１０－００５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购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标的公司名称：领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和比例：

本公司出资

５６

，

２００

万元收购惠州市荣通实业有限公司和北京四海华澳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领锐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计

３５

，

９４０

万股（

１．５６３７

元

／

股），占其总股本的

１８．６２２％

。 其中以人民币

３１

，

２７４．３５

万元收购惠州荣通持有的领锐股份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占其总股本的

１０．３６３％

；以人民币

２４

，

９２５．６５

万元收购

四海华澳持有的领锐股份

１５

，

９４０

万股，占其总股本的

８．２５９％

。

◆

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基本情况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与领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领锐股份”）股东惠州市荣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荣通”）和北京四海华澳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四海华澳”）经过充分沟通和友好协商，公司以人民币

３１

，

２７４．３５

万元收购惠州荣通持有的领锐股

份

１０．３６３％

股权，以人民币

２４

，

９２５．６５

万元收购四海华澳持有的领锐股份

８．２５９％

股权。 本次合计收购领

锐股份

１８．６２２％

股权，总价款为

５６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以传真

形式召开，会议应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表决董事

９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领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董事会存

在违反诚信原则的现象，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３

、交易必须的审批程序

本次收购股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惠州荣通

公司名称：惠州市荣通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惠州市麦地路

６３

号麦科特国际大厦

１４０３

房

法人代表：黄琳清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企业注册号：

４４１３００２２７０３５８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０３

月

２２

日

经营范围：开发、销售：计算机及配件；销售：电子产品、普通机械产品、电子元器件、塑胶制品、包装

制品、五金交电、化学产品（易燃易爆、监控、易制毒危险品除外）、包装材料。

该公司系由黄琳清、邱心如两位自然人出资设立，其中黄琳清以货币出资

９０

万元、邱心如以货币出

资

１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２０

，

１００．３５

万元，净资产

９９．９２

万元（未经审计）。

惠州荣通最近五年之内未受到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以及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

惠州荣通与本公司之间无关联关系。

２

、四海华澳

公司名称：北京四海华澳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利泽西路

１

号

法人代表：袁海波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企业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５１７５３１９９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销售日用品、机械设备、体育用品、建材；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０８

日

该公司系由四海博业集团有限公司与陈倩倩、袁海波共同出资设立，其中四海博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货币出资

９００

万元、陈倩倩以货币出资

５０

万元、袁海波以货币出资

５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６２

，

２１７．５２

万元，净资产

－１

，

５９８．４９

万元（未经审计）。

四海华澳最近五年之内未受到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以及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

四海华澳与本公司之间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领锐股份

１８．６２２％

的权益，该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

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领锐股份相关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领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

６

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

Ａ

座

４－０５０

法人代表：徐袛祥

注册资本：

１９３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２０１１７７９４９９８３７７

经营范围：对工业、基础设施开发建设、金融、房地产业、物流业、酒店进行投资；资产投资；债务重组

与企业重组咨询。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领锐股份最近五年之内未受到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以及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

领锐股份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７．７７２％

上海博投众人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５３

，

０００ ２７．４６１％

惠州市荣通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３６３％

世欣荣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７．７７２％

北京四海华澳贸易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３６３％

北京明德广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７．７７２％

北京元庆吉商贸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３６３％

北京天浩世纪电气系统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３６３％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７．７７２％

合计

１９３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资产情况

１

、标的资产审计情况

根据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鲁正信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４６

号”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领锐股份的资产状况和经营业绩如下表

所示：

年度

项目

２００８

年度

／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３．３１

总资产（万元）

２０４

，

９７２．６４ ２４８

，

６３８．４７ ２３９

，

８４７．９１

总负债（万元）

１１

，

６６４．２０ ５４

，

９０２．０３ ４６

，

６３５．１１

净资产（万元）

１９３

，

３０８．４４ １９３

，

７３６．４４ １９３

，

２１２．８０

营业收入（万元）

１

，

６６６．００ ３

，

０５９．２５ ２３４．００

利润总额（万元）

５２０．７２ ９８６．５８ －５２３．６４

净利润（万元）

２８６．１５ ４２８．００ －５２３．６４

２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由山东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并出具鲁正信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１９

号评估

报告。 评估结论如下：

经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持续经营前提下，评估范围内领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账面总资产为

２３９

，

８４７．９１

万元，总负债为

４６

，

６３５．１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９３

，

２１２．８０

万元；评估后的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为

３０３

，

０１０．０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５６．８３％

，折合每股

１．５７

元。 则：西水股份本次拟收购的股权持有

者、份额及其评估值详见下表：

序号 股份持有者名称 持有数额（万元） 评估值（万元）

１

惠州市荣通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１

，

４００．００

２

北京四海华澳贸易有限公司

１５

，

９４０．００ ２５

，

０２５．８０

合计

３５

，

９４０．００ ５６

，

４２５．８０

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有：领锐股份目前持有各种金融股权，具有非常好的资本增值潜力和市场发展前

景，其中持有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的股权，持有天安财险股份有限公司

５．５７％

的股权。

同时，领锐股份已签署增资协议，拟对江西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２０％

，存在巨大潜在收

益。 在本公司目前现金比较充足的情况下，通过收购股权的方式对该公司进行投资预计能取得较好的资

本增值和投资收益。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及资金来源

１

、定价依据：以评估报告的结果为依据，双方协商确定。

２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股权收购价款

西水股份向惠州荣通支付

３１２

，

７４３

，

４６１．３２

元以获得其持有的领锐股份

１０．３６３％

股权， 计

２０

，

０００

万

股；向四海华澳支付

２４９

，

２５６

，

５３８．６８

元以获得其持有的领锐股份

８．２５９％

股权，计

１５

，

９４０

万股。

共计

３５

，

９４０

万股股权，收购总价款为人民币

５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

、付款及股权变更登记

西水股份自协议生效后

１０

日内向惠州荣通和四海华澳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惠州荣通和四海华澳自收到转让价款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共同配合西水股份办理目标股权转让的工

商变更登记事宜。

３

、协议生效日

《股权收购协议》自西水股份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六、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可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的未来发展潜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符合公

司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股权收购协议》

３

、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鲁正信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４６

号”审计报告

４

、山东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鲁正信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１９

号”评估报告

５

、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受让事项的独立意见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４日


